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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慈善事业，即著名的“公益资产的不可

撤回性”原则 ；三是对通过免税检验的

NGO 组织，可以免交联邦所得税和失

业税（但免税组织“无关宗旨”的其它商

业性收入，则不享受免税待遇）；四是

要求获得免税的 NGO，必须每年向联

邦税务局报送年度报表，且所有报表及

附加材料都必须持续向公众公示三年 ；

五是绝对禁止所有通过免税检验的组织

参与任何政治竞选活动。实践中，无论

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监管的重点都

是 NGO 的财务与税务情况，一旦发现

NGO 有违规情况，轻者处以罚款，情节

严重者则取消免税资格。

在英国，政府通过制定国家战略

的方式对 NGO 的发展进行支持。早在

1998 年，英国政府签署了《政府与志愿

及社区组织关系协议》（COMPACT 协

议），协议涉及五个方面的准则 ：资金

与政府采购准则、咨询与政策评价准

则、志愿准则、黑人和少数民族准则、

志愿及社区准则。以资金与政府采购准

则为例，《协议》中共设定了结果引导原

则、简单与均衡原则、一致和协调原则、

透明和责任原则、决策与信任及互谅原

则。为了实现这些原则，共列出了政府

的十一项关键责任，如尽可能地给予志

愿和社区部门参与项目设计的机会、与

志愿部门讨论可能的风险、尊重志愿组

织的独立性、实施长期资助计划、及早

支付费用等。同样地，也列出了志愿与

社区组织的一系列关键责任，如遵循保

密性，参与项目设计时应明确自己代表

谁以及如何代表其意见、有明确的责

任、一开始就认同规范、准备好所需的

管理系统、诚实报告等。COMPACT 协

议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政府与 NGO 组织

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正式签订的文

件，对推动双方的合作关系、促进 NGO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日本，各级政府对 NGO 有各类

直接、间接的财政支持，如外务省建立

有 NGO 事业补助金制度，农林水产省

设有“NGO 农林业协力推进事业”，邮

政省有“国际志愿者储金”，建设省有

“国际建设协力事业”，环境省有“地球

环境基金”等。这些财政资金一部分以

事业费的形式直接拨付有关 NGO，政

府并不特别指定用途，有的则以项目经

费的形式给付。在地方，几乎所有的地

方政府都与 NGO 建立了合作关系，如

神户县国际交流协会下设有“民际协力

基金”，对县内从事国际援助的 NGO 提

供支持，千叶县甚至提出了“NGO立县”

的口号，市川县还首创了将当年税收的

1% 用于支援 NGO 的制度。资料显示，

在日本有 47 个都道县、约 43% 的市区町

村实施了对 NGO 进行减免税的政策，

32 个都道县府、68 个市区町村都设立了

NGO 支持中心。

二、政府与NGO之间存在着

管理与支持的双重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国际经验考察，不

难发现，在政府与 NGO 之间存在着显

著管理与支持的双重关系。一方面，政

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依法对 NGO 实

施法律管理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

□冯俏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

2020 年，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全面现代化 ；在社会治理方面，要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

力。我国社会组织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从十七大的“社会管理”到十八大

的“社会建设”再到三中会全的“社会

治理”，党和政府对“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这一重大命题的相关认识不断深

化，对社会组织的作用、地位认识得越

来越清楚。结合我国社会治理与社会组

织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当在借鉴

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政府与

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支持和培育社会

组织发展的政策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善

双方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合作伙伴

关系。

一、政府管理与支持社会组

织发展的国际经验

国 际 上，社 会 组 织 通 常 被 称 为

非 政 府 组 织（NGO）或 非 营 利 组 织

（NPO），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几乎存

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在

完善公共服务提供、促进社会和谐、提

供就业岗位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积极

而重要的作用。

在 美 国，政 府 主 要 通 过 税 法 对

NGO 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管理 ：一是

对免税组织进行严格认定 ；二是规定免

税组织的资产必须永久性地投入到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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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税收优惠等方式，对以提供公共

服务为宗旨的 NGO 给予有力支持。两

者共同促进了 NGO 的规范和繁荣，也

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1．政府与 NGO 的关系之一 ：管理

与被管理

正如相对于市场主体，政府有责任

提供制度、维护交易秩序与规则一样，

对于 NGO，政府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一方面，基于宪法的主张，公民结社是

自由社会的基本人权之一，如非特殊原

因，政府不能限制民间的此种自由 ；另

一方面，各国政府以不同形式承担着对

NGO 的管理责任，如美国的税法、英国

的慈善委员会，相关规定非常严密、执

行极其有力，即通常所说的“轻进入、

重过程”，致力于提高 NGO 的透明度和

公信力，促进规范运行。

2．政府与 NGO 的关系之二 ：提供

公共服务的伙伴、代行特定政府职责的

助手

随着公民对于公共服务的质量、数

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对于提高税收

的容忍空间越来越有限，政府单独承担

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已越来越难。为

此，很多发达国家积极创新公共服务

的提供方式，转向市场、转向社会，将

NGO 视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

并在此发展出与 NGO 之间的伙伴关

系。实践层面上看，在美国，与个人服

务有关的公共服务主要是由各类 NGO

组织提供的 ；在英国，政府与 NGO 签

有 COMPACT 协议 ；在日本，政府与

NGO 之间形成了良好合作关系，不仅

促进了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且在某些政

治、外交、宗教等政府不方便行动的领

域部分，NGO 也长袖善舞，积极充任政

府的助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放松入门限制、加强过程管理是

促进 NGO 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 于 历 史 原 因，日 本 曾 经 也 对

NGO 存有疑虑。但由于阪神地震、9.21

大地震的触发，NGO 向全社会显现了

它们公益、公德的一面，进而改变了全

社会对于 NGO 的态度，此后通过放松

相关法律规定，创造了 NGO 生长发育

的良好生态。这一点具有重大启示，即

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打破现有僵死、萎

缩、依赖、弱小的固有路径的制动阀和

扳手，正是相关法律规定从“限制”向

“促进”、管理从“事前”到“事中”、“事

后”的重大转向。

三、促进我国社会组织发展

的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

和公民意识的逐渐成长，社会组织已大

量存在。与此同时，在向服务型政府的

转化过程之中，从政府部门转移出来大

量非关键的管理职能必须要有相应的主

体来承接。因此，应逐渐完善我国社会

治理体制，通过财税政策等工具促进社

会组织的成长发展，逐渐塑造、完善政

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双重关系，为政府

转型、创新公共服务提供等奠定坚实的

基础。

1．进一步降低准入条件，为社会组

织发展创新条件

2012 年，在各方面的大力呼吁下，

民政部已取消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

双重登记体制，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出现

了重大突破。下一步，还应考虑进一步

降低社会组织设立的门槛条件，逐渐由

登记制向全面认证制转化 ；逐渐放松限

制设立分支机构的规定，鼓励社会组织

在竞争中不断规范、不断提高质量、不

断发展壮大。

2．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业务与过程

监管

进入门槛放低以后，必须同步加强

过程管理。可考虑建立一个类似于英国

慈善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负责全国层面

的政策与指导，建立针对社会组织的信

息公开、公众举报、年度检查制度，牵

头调查处理制度，要对社会组织的章

程、组织结构等提出规范性的指导意

见，推行国际通行的“公共资产的不可

撤回性”原则。在各地，可以考虑筹建

社会组织的联合机构，对上执行国家统

一政策，对下协调本地区、本行业的集

体行动与内部冲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

自律、自治和自我管理的作用。

3．对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给予税

收支持

对主要从事慈善公益的社会组织

给予税收优惠支持是各国惯例，我国也

不例外。如我国税法规定，对个人捐赠

可从其应税所得中按 30% 的标准扣除，

对企业则按 12% 的标准扣除等等。今后

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一是适

度提高扣除标准，增加免税项目 ；二是

凡是符合免税规定的社会组织，在手续

完备的情况下，应当能够比较顺利地获

得免税资格 ；三是细化相关规定，如对

于非现金捐赠免除的认定要详细可操

作等 ；四是对慈善公益组织所从事的

与其宗旨无关的收入，应分别计账、依

法纳税。

4．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大力实施

“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一

方面极大地支持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壮

大，另一方面也减轻了政府在提供公共

服务方面的负担。下一步可考虑将其纳

入政府采购体系，明确标准，规范程序，

提高透明度，促进公平公开 ；另外还要

注意将相关的社会组织吸纳到公共服务

的政策制订过程之中，需要提供哪些服

务、质量标准是什么、参与条件是什么、

如何评估服务质量与绩效等，都应与社

会组织商讨、协商，以利于塑造和强化

其作为政府“助手”和“伙伴”的角色与

作用，从而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型，提

高公共服务的整体质量。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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